附件1
采购 需求
一、主要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一）、技术要求：
在本协议服务期限内，派驻一名专职运维人员在市财政局提供以下服务：
1.负责日常使用操作的技术支持，指导财政部门及行政事业单位使用系统，并随时解决日常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保证资产系统的正常运行，并定期进行系统巡检、维护。
2.协助财政部门完成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相关报表（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月报、年报、三资报表等）编报的前期准备工作，确保相关报表编报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为财政部门和市直行政事业单位提供相关报表编报过程中的操作指导及问题解答服务；协助财政部门完成行政事业单位相关报表数据的收集、汇总、审核与上报工作，确保数据上报及时准确。
3.协助财政部门做好对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人员及操作人员的系统培训工作，财政部门制定培训计划,软件公司负责提供培训的筹划和技术保障。通过培训保证各级部门及单位能够掌握系统的访问、登入及日常操作使用。
4.为相关用户提供统一的在线/热线服务，提供业务咨询、疑难问题解答、系统操作指导、系统日常配置调整、投诉及改进意见受理、有关技术支持等方面服务；日常运行期间提供7*24小时远程运维支持服务，问题响应在2小时之内，一般问题4小时内给予解决，复杂问题1天内给出解决办法，远程不能解决的24小时之内指派技术人员现场解决。
 （二） 服务团队要求
  1.提供相应的服务团队，负责整体事宜协调、联络和进度把控，确保能实时联系到服务专员并解决问题。
2.提供服务的工程师，需熟悉系统功能和财政业务，具备较强的系统实施、运维能力，能够及时高效地完成财政用户交办的服务内容；
3.确保服务团队成员严格按照我单位的网络安全和运维管理等要求进行服务提供，服务的工程师在现场工作期间须遵守我单位的规章制度，对服务工作中获取的信息严格保密，不得将开发及运维过程中获取的数据和文档等资料泄露给第三方。
二、项目有关要求：
（一）、交货及完工期/地点：宿州市财政局。
（二）、质保期：一年
（三）、付款方式：每年服务期满，支付当年服务费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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